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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黃清瑩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1243
傳真：06-2982610
電子信箱：qinging@tn.edu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41699585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699585AA0C_ATT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立永仁高中慈輝班入學申請作業要點」1

份，請協助轉知所屬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

復學輔導工作原則辦理。

二、相關申請資訊如下，餘請參考旨揭作業要點：

(一)申請資格：國民中學階段學生，因家庭遭遇變故而中途

輟學，經追蹤輔導返校而無法適應就學環境，或因家庭

功能失調，以及因列為中低、低收入戶而有中輟之虞，

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接受輔導就讀。

(二)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（星期三）前提

出。

(三)申請審核通過之學生，永仁高中將另行通知辦理後續轉

介事宜。

三、若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永仁高中簡老師，聯絡電話：06-

3115538分機602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34125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嘉義縣政府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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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、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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